
南岗区重大政策与重大项目绩效执行情况
一、紧扣热点难点，组织实施区级财政支出绩效重点评

价工作

区财政根据省市绩效评价的工作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根据 2021 年资金安排情况，对 157 家预算单位开展重点评

价工作，全年评价实际涉及财政资金达 213,752 万元。开展

3 个重点项目评价，涉及金额 4.26 亿元。采取单位全覆盖自

评和第三方机构现场评价的方式，明确评价关键点，制定评

价方案、完善评价指标、健全评价内容。二、结合专项资金

清单管理制度，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

在 2022 年度财政预算编制工作中，进一步强化项目绩

效目标的申报与审核，加强项目评估和可行性论证，实现项

目预算“立项有依据，绩效有目标，计算有标准”，确保预

算项目切实可行。各部门、各单位在申报项目预算时，将上

年度绩效跟踪和评价结果作为本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

依据。政府专项须填报项目绩效目标，并做到细化和量化。

强化绩效目标填报的审核，未按规定编制绩效目标的，不安

排该项目资金，绩效目标不全的，酌情扣减项目资金。

我区将进一步树立绩效理念，健全绩效管理制度，进一

步建立和完善“预算编制有目标、预算执行有监控、预算完

成有评价、评价结果有反馈、反馈结果有应用”的绩效管理

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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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德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
黑德政会咨字[2023]0054 号

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实施的

货场街征收补偿资金项目

绩效评价报告

哈尔滨市南岗区财政局：

我们接受贵局委托，对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实施的

货场街征收补偿资金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。

按照“谁使用资金，谁开展自评价”的原则，编制绩效自评报告

和自评表，保证项目绩效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哈尔滨市南岗区城

市更新服务中心的责任。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提供的各

种文件资料和财务资料，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的项目立项依据资料、项

目申报文件、批复文件、项目管理制度、合同或协议、会议纪要、决

议、资金使用情况等。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对建立健全

项目相关内部控制制度、充分体现预算资金的经济性、效益性和效率

性承担全部责任。

我们的绩效评价是依据财政部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（财

预〔2020〕10号）、《黑龙江省省级项目支出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

工作操作规范（试行）》（黑财监〔2021〕13号）、黑龙江省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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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《黑龙江省部门整体支出共性评价指标框架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

标体系（2020版）》（黑财监〔2020〕20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文件

进行的。

按照委托方要求的工作内容进行绩效评价，我们结合该项目的实

际情况，采用了观察、审核、比较分析、因素分析和专题讨论会等方

法开展工作，检查项目实施各环节的合规性与合理性，发现项目实施

和资金管理中的问题与不足，并提出建设性的改进建议，进一步加强

财政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及使用的经济性、效益性

和效率性。现将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概况

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12230103E77887684P，法定代表人：孙海峰，住所：哈尔滨市南岗区

人和街 62号，举办单位：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局，宗旨和业务

范围：配合区城市更新局开展南岗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、棚户区改

造、集体土地征收的服务性工作；配合区城市更新局开展对拟征收范

围内房屋的权属、区位、用途、建筑面积以及家庭成员状况、住房保

障资格、房屋使用情况等事项组织摸底调查和资金测算等前期服务性

工作；配合区城市更新局开展对拟征收集体土地范围内的土地面积、

权属、种类及地上附着物进行摸底调查等服务性工作；负责在征收范

围内张贴《征收通告》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》《征收决定》和《征收

公告》；负责召开征收动员大会前期会场服务性工作；协助区城市更

新局办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及养老保险费缴纳等工作；协助区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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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局完成征收征地项目财政评审提供辅助材料；负责协助区城市更

新局开展征收项目实施过程中纠纷的调解和群众来访接待工作；负责

征地征收项目中被征收人土地、房屋及家庭情况等信息数据的收集整

理和保存；负责房屋征收补偿档案的保管工作；承办区城市更新局交

办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项目基本情况

货场街项目征收补偿资金，哈财指（建）〔2021〕0241号，指

标金额 162,000,000.00元，核销金额 145,000,000.00元；哈财指债（建）

〔2021〕0003号：下达 2021年第三批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资金，

指标金额 168,070,000.00元，核销金额 168,070,000.00元。实际收到

资金 313,070,000.00元，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支出 266,814,178.09

元。

三、项目绩效评价情况

（一）资金管理指标

预算执行率 85.23%，不足 100%，扣 0.15分。

（二）产出指标

成本指标按支付比例计算扣 4.77分。

该项目绩效自评得分 95.29分，扣减发现问题部分 4.92分，绩效

评价评分 95.08分。

四、评价建议

（一）管理方面

建议及时解决征拆实际问题，尽快将补偿费用发放到位，提高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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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执行率。

（二）产出方面

建议制定合理的绩效目标，按要求推动各项相关工作的开展，完

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
五、报告使用范围

本报告基于南岗区财政局委托为加强预算单位内部管理，提高项

目管理水平、促进预算单位对项目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、降低项目

成本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而实施的绩效评价。本报告仅供预算单位

加强内部管理使用，不得用于其他目的。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，与

执行本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评价人员无关。

附件：1.项目资金收支明细表

2.绩效自评表

3.绩效评价表

黑龙江德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

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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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德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
黑德政会咨字[2023]0063 号

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实施的

京抚高速公路房屋征收资金项目

绩效评价报告

哈尔滨市南岗区财政局：

我们接受贵局委托，对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实施的

京抚高速公路房屋征收资金项目进行了绩效评价。

按照“谁使用资金，谁开展自评价”的原则，编制绩效自评报告

和自评表，保证项目绩效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哈尔滨市南岗区城

市更新服务中心的责任。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提供的各

种文件资料和财务资料，包括但不限于相关的项目立项依据资料、项

目申报文件、批复文件、项目管理制度、合同或协议、会议纪要、决

议、资金使用情况等。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对建立健全

项目相关内部控制制度、充分体现预算资金的经济性、效益性和效率

性承担全部责任。

我们的绩效评价是依据财政部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（财

预〔2020〕10号）、《黑龙江省省级项目支出部门评价和财政评价

工作操作规范（试行）》（黑财监〔2021〕13号）、黑龙江省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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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《黑龙江省部门整体支出共性评价指标框架和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

标体系（2020版）》（黑财监〔2020〕20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文件

进行的。

按照委托方要求的工作内容进行绩效评价，我们结合该项目的实

际情况，采用了观察、审核、比较分析、因素分析和专题讨论会等方

法开展工作，检查项目实施各环节的合规性与合理性，发现项目实施

和资金管理中的问题与不足，并提出建设性的改进建议，进一步加强

财政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及使用的经济性、效益性

和效率性。现将绩效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12230103E77887684P，法定代表人：孙海峰，住所：哈尔滨市南岗区

人和街 62号，举办单位：哈尔滨市南岗区城市更新局，宗旨和业务

范围：配合区城市更新局开展南岗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、棚户区改

造、集体土地征收的服务性工作；配合区城市更新局开展对拟征收范

围内房屋的权属、区位、用途、建筑面积以及家庭成员状况、住房保

障资格、房屋使用情况等事项组织摸底调查和资金测算等前期服务性

工作；配合区城市更新局开展对拟征收集体土地范围内的土地面积、

权属、种类及地上附着物进行摸底调查等服务性工作；负责在征收范

围内张贴《征收通告》《房屋征收补偿方案》《征收决定》和《征收

公告》；负责召开征收动员大会前期会场服务性工作；协助区城市更

新局办理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及养老保险费缴纳等工作；协助区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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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局完成征收征地项目财政评审提供辅助材料；负责协助区城市更

新局开展征收项目实施过程中纠纷的调解和群众来访接待工作；负责

征地征收项目中被征收人土地、房屋及家庭情况等信息数据的收集整

理和保存；负责房屋征收补偿档案的保管工作；承办区城市更新局交

办的其他工作。

二、项目基本概况

京抚高速公路房屋征收资金，指标金额 135,000,000.00元，核销

金额 111,230,149.70元，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支出 111,230,149.70

元。项目征收南岗区 371,940平方米集体土地，该项目共涉及被征收

户数约 23户，征收总建筑面积 4,010.97平方米。

三、项目绩效评价情况

（一）项目管理指标扣 2分。

（二）资金管理指标扣 0.18分，

（三）数量指标/国有房屋建筑面积扣 1.52分；数量指标/国有征

收户数（户）扣 2.61 分，成本指标扣 1.8 分，产出指标合计扣 5.93

分

该项目绩效自评得分 93.90分，扣减绩效发现问题部分 8.11分，

绩效评价评分 91.89分。

三、评价建议

（一）管理方面

建议加强对项目档案资料的归档，利于项目审计、项目绩效评价

工作的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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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产出方面

建议制定合理的绩效目标，按要求推动各项相关工作的开展，完

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
四、报告使用范围

本报告基于南岗区财政局委托为加强预算单位内部管理，提高项

目管理水平、促进预算单位对项目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管理、降低项目

成本、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等而实施的绩效评价。本报告仅供预算单位

加强内部管理使用，不得用于其他目的。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，与

执行本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评价人员无关。

附件：1.项目资金收支明细表

2.绩效自评表

3.绩效评价表

黑龙江德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

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


